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

阅，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经审阅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海东先生个人履历等有关资料，王海东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等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上述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合法、合规，我们同意王海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经审阅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金刚先生个人履历等有关资料，孙金刚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等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上述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孙金刚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京蓝科技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京蓝沐禾 76.92%股权，京

蓝科技是京蓝沐禾的控股股东。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京蓝沐禾

23.08%股权，持股比例相对较低，且不参与京蓝沐禾的日常经营及管理，因此不



按其持股比例对京蓝沐禾提供同比例担保，亦不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京蓝沐禾为

公司提供反担保。 

鉴于京蓝沐禾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表现欠佳，公司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但本次担保是为满足京蓝沐禾经营中的资金需求、促进其长远发展而做出的举措，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因此同意该笔担保事项。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本次担保进展，

督促京蓝沐禾履行还款义务，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本担保事

项并将其提交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向关联方取得资金并向关联方提供

反担保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向管理层充分了解本次关联交易、担保的原因和目的，我们认为本次交易

是必要的，交易公允、合理，交易过程公开透明，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

则。基于关联人个人良好的信誉和资产状况，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本次关

联交易可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鼎实提供资金支持，有助于中科鼎实业务开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

意本次担保及关联交易事项并将其提交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关于为自身债务提供关联反担保的议案》 

经向管理层充分了解本次关联交易、担保的原因和目的，我们认为本次交易

是必要的，交易公允、合理，交易过程公开透明，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

则。基于关联人个人良好的信誉和资产状况，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其贷款

能够满足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推动子公司业务开展，保持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

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

事会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

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暨对外关联担保事项并将其提交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周建民、潘桂岗、肖慧琳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